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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教育学院
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及专项工作组

调整方案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

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全

国教育大会精神和市委十三届五次全会精神，坚持和加强党对学

院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，加快推进一流教育院校建设，

学院党委研究决定调整北京教育学院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（以

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及专项工作组。调整情况如下：

一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党委书记、院长

副组长：党委副书记

成 员：院领导班子成员、党委常委

职 责：承担学院改革发展的总体设计工作；统一领导学院

重大改革事项；研究设立各专项改革工作组，统筹协调各专项组

间工作；指导、推动、督促各项改革政策措施的组织实施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四个专项工作组。办公室设在党政办

公室，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，以及与各专项工作组之间的沟

通协调工作。党委副书记任办公室主任。

二、专项工作组

专项工作组开展工作坚持“四个聚焦”：聚焦学院在深化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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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综合改革、新时代首都发展中的战略定位，聚焦学院进一步全

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，聚焦制约学院发展的各领域深层次矛盾，

聚焦教职工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。主要职责是：制定本领域专项

改革方案；定期向领导小组汇报工作；组织实施各领域改革任务

的落实工作。

专项工作组的设置可根据改革推进情况进行调整，具体组成

及工作人员由各组组长、副组长研究确定。目前，设置以下四个

专项工作组：

（一）发展规划与综合改革专项工作组

组 长：主管院领导

成 员：主责职能部门及相关处室负责人

职 责：负责总结评估学院“十四五”规划落实情况，研究

准备“十五五”规划研制工作；负责学院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、

各级各类机构设置、各机构定编定岗、各机构职责及机构间协调

运行机制、学院各级会议及检查制度、权力监督制约机制、提升

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方面的改革工作。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党政办公室。

（二）人才人事专项工作组

组 长：分管院领导

成 员：主责职能部门及相关处室负责人

职 责：负责全面梳理总结学院人才人事制度建设情况；负

责推进落实学院干部人才选拨任用制度、教职工岗位分类管理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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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制度、教职工聘任制度、薪酬分配及激励约束制度、人才工

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工作。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党委教师工作部。

（三）教学科研专项工作组

组 长：分管院领导

成 员：主责职能部门及相关处室负责人

职 责：负责全面梳理总结学院教学科研制度建设情况；负

责推进落实学院培训体系建设、教学管理组织模式、人才培养模

式、培训项目整体规划、课程建设、学科建设、教学质量评价、

学员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工作。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学员工作部。

（四）信息化建设与办学条件、服务保障专项工作组

组 长：分管院领导

成 员：主责职能部门及相关处室负责人

职 责：负责全面梳理总结学院信息化建设与办学条件、服

务保障制度建设情况；负责推进落实学院信息化建设、国有资产

管理、经费分配与管理制度、各校区功能布局、各类办学资源整

合拓展、各类设施设备的管理提升等方面的改革工作；负责优化

学院“大后勤”服务保障体系，提升后勤服务质量和保障能力。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安全稳定工作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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